珠府办函〔2021〕23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珠海市

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安〔2021〕1号）要求，为加强对我市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的组织领导，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成立珠海市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如下：

组  长：肖展欣  市委、市政府

副组长：蔡  辉  市政府

        张宜生  市政府

            文  华  市政府
        周作德  市政府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市工作专班设在市应急管理局，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抓好具体实施，具体如下：

专班主任：高树林  市安委办、市应急管理局

专班副主任：赵开元  市公安局

            王  勇  市交通运输局

            任国锋  市应急管理局
专班成员由市教育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气象局、市邮政管理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市公路事务中心有关负责同志组成。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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